
 

【號外】(課程加量，不加價) 

【臺中市會計師公會●臺灣省會計師公會】  

【全面改版講義，WORD 檔結構分明】  

扎根養成系列專題 112 第 10 棒  

◢課程口碑名師●歡迎派訓員工◣  

 

【上課地點 :台中本會班】  

 

 

時間: (上午班:9點-12點) 

112年 12/15，113年 9/20、9/27、10/4、10/18、10/25 

 

★ 請詳參後附「課程大綱」 ★ 

會計師費用: 1,800(系列課程:共 1+5 次，每堂課僅 300元場地/講義費) 

會計師員工:2,000(事務所審計組、幹部或新進、資深帳務…經驗均適用) 

   ●業界口碑名師● 

 黃振國  主講 

(合計 1+5 次課，每次 3 小時)(課程加量，不加價) 

112年平均地權條例最新修正重點實例解析與實務對策 

+ 
  【財產移轉理財理財節稅規劃】 第二階段班 

【最新】 

 高資產者理財規劃與策略案例解析 

 
保證實體班 

+ 
專案完整內容 

報名送精裝版本 

500 頁講義 



 

(梯次名額限 80 人，額滿為止，報名從速) 

課程內容大綱如下： 

課程內容:112 年平均地權條例最新修正重點實例解析與實務

對策(3小時) 

A.預售屋銷售管理 

（一）預售屋銷售資訊備查、簽約解約申報、定金收受規範 

1.預售屋銷售資訊備查 

2.預售屋簽訂或解除買賣契約申報  

3.訂金收受規範  

B.預售屋禁止轉售及血親間等可轉售與不經核准可轉售 

(一)預售屋禁止轉售及例外 

1.預售屋禁止轉售及例外 

2.業者不得協助轉售或刊登轉售廣告 

3.業者配合主管機關查核 

(二)預售屋禁止轉售及例外(子法規範) 

1.得轉售之情形-預售屋、新建成屋得轉售之六種情形 

2.預售屋得轉售之審核 

C.影響市場秩序或壟斷轉行為之禁止-禁止投機炒作行為明文化 

1.禁止三種投機炒作行為明文化 

2.相關行為人配合查核義務 

D.私法人買受住宅用房屋應經許可及免許可 

1.私法人買受住宅用房屋原則上應經許可及限制 

2.審核許可及合議制 

3.許可條件及免許可情形等授權訂子法 

4.私法人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應經許可之申請及審核 

5.私法人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應經許可之實例與解析 

E.私法人買受住宅房屋免經許可之情形 

1.內政部依平均地權條例第七十九條之一第一項公告私法人免經許可之情

形草案 

2.私法人買受供住宅使用房屋公告免經許可之情形之實例與解析 

F.違反規定罰則 

G.預售屋銷售違反規定罰則 

H.檢舉與罰鍰獎金(吹哨者條款) 

I.地價評議委員會組及變更 



J.施行日期行政院定之-實務對策 

K.學員問題 

+ 
課程內容:最新高資產者理財規劃與策略案例解析(15小時) 

單元一、遺產稅、贈與稅、個人與營利事業房地合一稅基礎概念 

壹、遺贈稅各項金額與物價指數連動調整 

貳、房地合一稅及「持有期間」之「取得日」與「交易日」認定原則 

  與例外 

參、個人房地合一稅稅率表-分離課稅與30日內申報繳納 

肆、營利事業房地合一稅稅率表-分開計稅合併報繳 

伍、遺產稅、贈與稅稅率表 

單元二、遺產稅最新法院判決、財政部訴願決定案例解析 

壹、行政法院判決 

1.合建分屋之地主於改建中死亡，課遺產稅之價值是「時價」或「市

價」? 

2.買方未給付價金檢附法院判決之證明文件，符合確實之證明 

3.投資型保險應課遺產稅，但保障部分仍可免遺產稅 

4.死亡前十餘年投保壽險不屬於短期內帶病投保免課遺產稅 

5.免稅遺產於計算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應比例扣除，符合量能課稅，

行政法院判決 

6.實物抵繳之行政救濟中，先行補繳遺產稅完畢，行政法院不得僅以

該事實為由，認定有以現金繳稅能力而不准抵繳 

7.申報遺產稅時未申請農地免稅，繳清遺產稅款，數年後不得以適用

法令錯誤請求退稅? 

8.申請實物抵繳因工務局核發分區使用證明錯誤，可否類推適用民法1

年的撤銷權時效 

9.生前贈與配偶財產非屬被繼承人死亡時之「現存」財產，且屬生存

配偶「無償取得」財產。前二年內贈與應「視為遺產」並入遺產 



10.農地休耕期間仍可適用免稅規定 

11.買賣價金未給付經法院民事判決確定，屬未償債務確實之證明，應

予以扣除 

貳、財政部訴願決定 

1.被繼承人存有高額存款且無具體證明借貸存在，無私人借款必要，

不予扣除 

2.失蹤人之財產管理人是否為遺產稅的納稅義務人?可否為繼承人財

產之代理人?  

3.出售股份債權屬課徵標的物可以抵繳遺產稅，應查明該債權是否無

法行使? 

4.申請抵繳之遺產土地為課徵標的物，但地上有非其所有且於公寓大

廈管理條例施行前之建物，不受該條例不得分離移轉建物之限制，

應可抵繳 

5.申請依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2項規定，有適用法令錯誤，計算錯誤退

還溢繳稅款 

6.提起訴願依法不得暫緩執行期間、徵收期間不得扣除 

單元三、贈與稅最新法院判決、財政部訴願決定案例解析 

壹、行政法院判決 

1.同一贈與事實，與稅捐核課權行使事實不生影響 

2.贈與人未能於期限內申報贈與稅，其核課期間為7年，於贈與人死亡

之日尚未核課，應以受贈人為納稅義務人 

3.重劃後取回土地之權利贈與，屬以贈與論之行為 

4.二親等買賣股票主張借貸抵付股票價款，未能證明借貸關係部分應

以贈與論 

5.贈與財產之負擔以具有財產價值業經履行或能確保其履行為限 

6.贈與人有無償給付之意思，受贈人未曾有拒絕受領之意思，符合民

法第406條及遺產及贈與稅法第4條第2項之規定(無償給予及允受)

，已盡舉證責任 

貳、財政部訴願決定 

1.出資為他人購買股票是否為視同贈與或直接贈與課稅應再查明 ···· 76 



2.視同贈與之核課期間為五年 

3.被繼承人依約提存1000萬元為抵押權債務擔保後，經法院判認為無

債額之抵押權，認定為死亡前二年內贈與併入遺產課稅 

4.受贈農地5年列管期間查到未作農作，有無限期回復作農用應查明 

5.匯入國外聯名帳戶由何人調度使用應查明清楚 

6.張榮發遺產中長榮集團經營爭議 

單元四、知己知彼，攻防教戰守則──遺贈稅查核與舉證主張之解析 

壹、個案與查核案例 

甲.遺產稅案件 

乙.贈與稅案件適用條件(一般贈與、直接贈與) 

貳、贈與或借名之資金國稅之認定原則 

參、結構外匯查核流程 

肆、被繼承人生前「提領存款」、「舉債」、「處分財產」查核與攻 

伍、保單查核方向與最新案例 

陸、海外資產查核方向 

A.CRS（共同申報準則）及美國肥咖條款FATCA及大陸個人所得稅新制

及台灣洗錢防制、台版肥咖條款及主管機關協定（CAA） 

B.境外資金匯回節稅實例解析與教戰攻略 

單元五、名人案例與高資規劃案例 

壹、新稅制資產傳承規畫篇 

1.新稅制下資產經營權傳承規劃 

2.跨國事業與家族資產信託規劃 

貳、名人案例與建議策略 

案例一 富邦蔡萬才-前二年贈與併入遺產課稅 

案例二 張榮發遺囑與遺囑執行人 

案例三 豪門爭產風雲——中泰賓館創辦人林國長遺產纏訟28年 

案例四 蔡明介子女投資股款被課贈與稅案 

案例五 孫董事長贈與股票案 

案例六 林氏家族大立光股票與開鎖型公司 

案例七 國泰蔡董事長股票贈與與閉鎖型公司-父親贈與子女股票與

企業傳承股權規劃 



案例八 孔氏家族匯出海外資產補稅 

案例九 宣董、郭董與股票信託 

案例十 境外死亡隱瞞事實移轉財產-柯董 

案例十一  林董公益信託爭議與修法內容及影響 

案例十二 其他知名案例 

參、高額資產規劃案例與檢討 

肆、高額資產家族資產與經營權傳承 

案例一 最新節稅規劃-以節稅規劃立場如何安排海外置產周董事長 

    身分調整規劃 

案例二 李女士隔代贈與與遺產規劃 

案例三 楊農戶分配財產與三代財產規劃 

案例四 重劃抵費地合建與財產規劃 

案例五 中科企業主/曾董事長生前贈與與規劃 

案例六 資金匯回個人境外案例 

案例七 周董特定財產生前贈與及繼承整合規劃 

案例八 趙氏兄弟大陸與台灣資產重新整合策略 

案例九 以遺贈規劃財產 

案例十 遺產分割也可以部分原物分配 

案例十一 3家子公司沒董座殷琪擬交班計畫確保家族經營權 

案例十二 長榮國際改選張國煒選擇中立 

 

上課地點：本會教室（台中市西區自治街 155 號 6 樓之 3）。 

報名連結：進入會計師公會聯合網（報名專區/臺中市公會課程、

活動）報名。 

連結網址：https://www.roccpa.org.tw/。 

連絡電話及承辦人：04-23730059#20 吳柏寬先生。 

付款方式： 

本講習會使用 BeClass 線上報名系統，報名送出後網站將自動前

往信用卡付費畫面，付款完成後始完成報名手續。 

https://www.roccpa.org.tw/

